
2023年度丘北县医疗保障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制定计划
任务部门
名称

计划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户数

任务时间 检查方式 制定依据 实施层级 备注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1
县医疗保

障局
医疗保险

对医疗保
险经办机
构以及医
疗机构、
药品经营
单位等社
会保险服
务机构以
欺诈、伪
造证明材
料或者其
他手段骗
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
出的检查

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
以及医疗
机构、药
品经营单
位等社会
保险服务
机构

抽查比例
按124家协
议机构不
少于5%的
比例抽查
共6户

四季度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网络
核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根据管理服务的需要，可以与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医疗机构应当

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

2.《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部令第16号）第二条：本

办法所称稽核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对社会保险费缴
纳情况和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进行的核查。第三条：县
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稽核工作。第五

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社会保险稽核人员开展稽核工

作，行使下列职权：（一）要求被稽核单位提供用人情况
、工资收入情况、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缴费数据和相关

帐册、

会计凭证等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二）

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有
关的资料，对被稽核对象的参保情况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等
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询问；（三）要求被稽核对象提供

与稽核事项有关的资料。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

当对参保个人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社会
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
待遇或以其他形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应当立即停止待遇的支付并责令退还；拒不退还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并可对其处以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3.《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保局

令第2号）第三十条：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医疗保障基金支
出管理，通过智能审核、实时监控、现场检查等方式及时
审核医疗费用。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稽查审

核。

4.《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保局
令第3号）第二十九条：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支出管理，通过智能审核、实时监控、现场检查等方式及

时审核医疗费用。对定点零售药店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稽查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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